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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销售公约》)  
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 (特区)  

 
常见问题 

最近更新: 2022 年 5 月  
 
这些常见问题解答旨在提供对《销售公约》的一般概述，并重点介绍有关

《销售公约》适用于香港特区的一些事项。 就《销售公约》及有关事项的

详 细 讨 论 ， 请 参 阅 律 政 司 有 关 《 销 售 公 约 》 的 网 址 : 
https://www.doj.gov.hk/sc/featured/un_convention_on_contracts_for_the_inter
national_sale_of_goo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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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免责声明：为免生疑问，这些常见问题仅供参考之用并非旨在（也不应被视作）

对特定情况下适用的权利及义务提供法律意见。 如需确定该等权利及义务，请

咨询合资格的法律专业人员。 这些常见问题中的观点及意见并不等同律政司的

法律意见或立场。 对于这些常见问题中的任何错误及遗漏，以及因使用或倚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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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谓《销售公约》？ 
 
1. 何谓《销售公约》？其主要目的为何？ 
 
在《销售公约》面世前 (及如今当公约不适用时)，参与国际销售的当事各

方需要处理选择法律的问题，即什么法律适用于该项交易，而答案很可能

是其中一方的本地销售法律。 由此可能招致的成本包括：有关适用法律不

明确、其中一方需要处理“外地”法律而处于不利位置、谈判费用等。 
 
后来《销售公约》面世了。 概括而言，《销售公约》是一项订明统一规则

的条约，规管该公约范围内的国际货物销售合同的订立、履行及违约时的

补救办法，以减少国际贸易的法律障碍，并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 《销售

公约》由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贸法委) 拟备，1980 年 4 月 11 日在维

也纳举行的外交会议上通过，其后在 1988 年 1 月 1 日生效。 
 
2. 哪些国家是《销售公约》的缔约国？  
 
现时，《销售公约》共有超过 90 个缔约国，涵盖差不多全球一半国家，及

包括超过一半香港的前 20 大贸易伙伴(按贸易总值计)。有关《销售公约》

状况的资料可在以下贸法委的网页上找到:  
https://uncitral.un.org/zh/texts/salegoods/conventions/sale_of_goods/cisg/status
。 
 
3. 《销售公约》何时起适用于香港特区？ 
 
按照《基本法》第 153 条的相关程序，并经中央人民政府于 2022 年 5 月 4

日向联合国秘书长 (作为《销售公约》保管人) 就《销售公约》(不连同中

国根据《销售公约》第 95 条对第 1(1)(b)条作出的保留) 适用於香港特区作

出必要的声明和通知， 公约 (不连同中国上述保留) 将於 2022 年 12 月 1

日起适用於香港特区。(请参阅问题 20) 
 
 
《销售公约》何时适用？ 
 
4. 《销售公约》何时适用？如一项交易符合《销售公约》的适用要求，

而双方当事人均希望该交易受《销售公约》规管，他们该怎样做？ 
 
《销售公约》并非适用于所有合同。 根据《销售公约》第 1(1)条，有关交

https://uncitral.un.org/zh/texts/salegoods/conventions/sale_of_goods/cisg/status
https://uncitral.un.org/zh/texts/salegoods/conventions/sale_of_goods/cisg/sta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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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必须符合三项条件，《销售公约》才会适用。 
 
首先，有关交易必须构成货物销售合同，就此而言： 
 
(a) “货物” (公约没有给这词下定义) 涵盖有形并可予交付的财物，例如

原料、商品、成品等。 
 
(b) 服务合同或“货物”以外的财物销售合同不受《销售公约》规管 (第 1(1)

条) 。 
 
有关货物连服务的销售合同，请参阅问题 7。 
 
第二，有关销售合同必须具“国际性”，其定义是有关合同是由营业地位于

不同国家的当事各方所订立。 因此，纯本地交易不在《销售公约》的涵盖

范围内。 当事一方的“营业地”，一般指其通常交易的地方或其所在地，而

不一定指其国籍 (《销售公约》第 1(3)条)。 
 
第三，合同必须以下列其中一种方式与《销售公约》有关连： 
 
(a) 合同当事各方皆位于不同《销售公约》缔约国 (《销售公约》第 1(1)(a)

条); 或 
 

(b) 根据国际私法规则 (即聆讯争议的法院／仲裁庭所适用的法律选择

或冲突法规则) 导致适用某一《销售公约》缔约国的法律 (《销售公

约》第 1(1)(b)条)。 
 
关于《销售公约》第 1(1)(b)条，请参阅问题 5。 
 
如买卖合同当事各方的营业地在不同《销售公约》缔约国，除非他们已选

择不适用公约 (opt out) 并选择以其他法律规管合同，否则《销售公约》将

自动适用。 因此，假如您的企业位于《销售公约》某一缔约国，而与位于

另一缔约国的企业订立合同，则除非双方在合同明确选择不适用公约，否

则《销售公约》将自动适用。选择不适用《销售公约》在下面的“当事人的

意思自治”部分中讨论。 
 
例子 1 -《销售公约》第 1(1)(a)条的适用： 
 
营业地在美国的卖方向营业地在德国的买方出售 10,000 件配件。 买卖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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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营业地均在不同的缔约国 (即，美国/德国)，因此《销售公约》将根据

第 1(1)(a)条而自动适用于双方之间的交易，除非双方已选择不适用公约 
(opt out) 及选择适用其他法律。 
 
例子 2 -《销售公约》第 1(1)(b)条的适用： 
 
卖方的营业地在印度，而买方的营业地在英国。英印两国均非《销售公约》

缔约国。然而，如双方已选择该合同受德国法律管辖，并在德国法院进行

审理，则由于德国是《销售公约》缔约国，《销售公约》会根据第 1(1)(b)条
适用 (尽管当事双方的营业地均不在缔约国)，除非当事双方已选择不适用

公约 (opt out)。 
 
5. 根据《销售公约》第 95 条就第 1(1)(b)条作出声明有何效力？哪些《销

售公约》缔约国作出了这项声明？ 
 
《销售公约》第 95 条容许缔约国在加入公约时声明不受第 1(1)(b)条规定

约束。就已声明作出如此保留的缔约国而言，其法院只会在符合第 1(1)(a)
条规定 (即当事各方的营业地均在不同缔约国) 的情况下才须应用《销售

公约》。 已作出如此声明的缔约国包括中国、美国和新加坡 1。 
 
例子:  
 
营业地在英国的卖方向来自美国的买方出售 10,000 件配件。双方选择新加

坡法律适用于该合同。 美国是《销售公约》缔约国，英国则不是。由于新

加坡根据第 95 条作出了声明，表明它不会被第 1(1)(b)条约束和只在当事

                                                      
1 于 2020 年 3 月发表的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适用于香港特

别行政区建议的咨询文件”中，建议中国根据《销售公约》第 9 5 条作出的

保留延伸至香港特区。  但是，有部份响应咨询的人士提倡其他意见(见政

府于 2021 年 3 月向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提交的文件第 12 段,网址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210322cb4-648-3-
c.pdf。在仔细考虑过有关这事宜的最初建议方案的利弊，以及有鉴于上述

公众响应，政府计划将《销售公约》(不连同中国根据第 95 条作出的保留)
适用于香港特区。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210322cb4-648-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210322cb4-648-3-c.pdf
https://www.legco.gov.hk/yr20-21/chinese/panels/ajls/papers/ajls20210322cb4-648-3-c.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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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的营业地均在不同缔约国的情况下才会适用《销售公约》，故如果新加

坡的法院审理有关该合同的争议，则《销售公约》并不适用 (不论是根据

第 1(1)(a)条或第 1(1)(b)条)。 
 
 
《销售公约》涵盖的合同类别 
 
6. 哪些交易不适用《销售公约》？ 
 
某些交易即使符合上述《销售公约》第 1(1)条的要求，也不会受《销售公

约》的规管。 《销售公约》第 2 条列明公约不适用于以下的销售： 
 

• 对象为消费者的销售，即购供私人、家人或家庭使用的货物销售 (除非

卖方不知道而且没有理由知道这些货物购供该等用途)； 
 

• 经由拍卖的销售; 
 
• 根据法律以执行令状或其他令状进行的销售; 
 
• 公债、股票、投资证券、流转票据或货币的销售； 
 
• 船舶、船只、气垫船或飞机的销售；和 
 
• 电力的销售。 
 
7. 《销售公约》是否适用于货物连服务的销售合约？ 

 
就货物连服务的销售合同而言，《销售公约》是否适用视乎该合同主要是为

销售货物还是为提供劳力或其他服务而订立的。 《销售公约》第 3(2)条订

明，如供应货物一方的绝大部分义务在于供应劳力或其他服务，则公约不

适用于有关合同。 
 
8. 《销售公约》是否适用于框架协议？ 
 
主要视乎框架协议的结构及内容而定，但《销售公约》一般不适用于分销，

经销，代理或特许经营合同。 不过，框架协议下的个别供应订单可以是销

售合同，并可能属《销售公约》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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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于／不属《销售公约》适用范围的法律问题 
 
9. 哪些与国际货物销售有关的法律问题属于《销售公约》的适用范围？

哪些事宜不属其适用范围？ 
 
《销售公约》第 4 条规定公约只适用于销售合同的订立及卖方和买方因此

种合同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 
 
某些国际销售交易的范畴被明确排除在《销售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外（第

4 及 5 条），该等范畴包括： 
 
• 合同或其任何条款的效力或任何惯例的效力问题； 
 
• 合同对所售货物所有权可能产生的影响 (例如，保留货物所有权的条

款)；以及  
 
• 卖方对于货物对任何人所造成的死亡或伤害的责任问题。 
 
例子 1： 
 
买卖双方订立合同，而该合同受《销售公约》规管。 其后，买方声称收到

的货物有严重欠妥之处，并已不具可商售品质。 此事显然关乎买卖双方因

合同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问题，亦显然在《销售公约》的适用范围之内。 
 
例子 2: 
 
甲方和乙方订立合同，而该合同受《销售公约》规管。 其后，乙方指称甲

方诈骗致使其订立该合同。 该合同是否以欺诈手段诱使乙方而订立，属合

同效力事宜，不受《销售公约》规管。 
 
10. 《销售公约》如适用于某项交易，是否即意味本地法律（《销售公约》

除外）没有适用于该交易的余地？ 
 
如上文所述，《销售公约》并不涵盖国际货物销售交易的每个范畴，因此若

干范畴仍受本地法律规管。 《销售公约》第 4 条明确将某些事宜排除在

《销售公约》的范围之外，例如合同效力事宜，因此该等事宜受本地相关

法律规管。 此外，根据第 7(2)条，本地法律也可适用以填补《销售公约》

的 “内部空白” (“internal gaps”) (即《销售公约》没有明确解决但属其规管



 9 

的问题)，但前题为没有相关的《销售公约》一般原则以解决此等问题。 
 
此外，法院在某些特定情况下没有义务根据《销售公约》要求强制履行合

同。 根据《销售公约》第 28 条，在当事一方有权要求另一当事方履行义

务的情况下，法院没有义务要求具体履行此一义务，除非法院依照其本身

的法律对不属《销售公约》范围的类似销售合同愿意这样做。  
 
例子 1： 
 
香港买方与德国卖方订立购买货物合同，合同载有香港法院具专有司法管

辖权及香港法律适用的条款 (假设《销售公约》当时适用香港特区和已透

过香港法律实施，并且适用于该合同)。 其后，买方指合同以欺诈手段促

致订立，并质疑其效力。 即使《销售公约》适用，但由于公约第 4 条订明

不适用于合同效力事宜，因此香港法院须引用香港法律裁定该合同是否有

效。 
 
例子 2： 
 
香港买方与德国卖方就购买 10,000 蒲式耳小麦订立合同。 该合同受香港

法律管辖，并在香港法院进行审理 (假设《销售公约》当时适用香港特区

和已透过香港法律实施，并且适用于这份合同)。 卖方最终违反合同，买

方遂根据《销售公约》第 46 条要求强制履行合同。 然而，根据香港法律，

法院可酌情决定是否要求强制履行合同，也不大可能批准强制履行商品销

售。 根据《销售公约》第 28 条，香港法院没有义务根据《销售公约》第

46 条要求强制履行合同。 因此，香港法院得以保留要求强制履行的酌情

决定权。   
 
11. 《销售公约》如适用于某项交易，是否亦适用于该项交易的代理人范

畴？ 
 
虽然《销售公约》规管国际货物销售交易的范畴众多，但并不涵盖一切可

能牵涉的范畴，而代理人正是其一，意味即使《销售公约》适用，涉及交

易代理人范畴的事宜一般会按本地法律裁定。 
 
 
对《销售公约》的解释 
 
12. 如何解释《销售公约》条文？《销售公约》是否有任何解释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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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施《销售公约》时，凡公约适用于某争议，则由对该争议具有司法管

辖权的一般法院和仲裁庭解释和应用公约。 为了确保《销售公约》的统一

应用，《销售公约》第 7(1)条规定，解释《销售公约》时须考虑其国际性质，

以及促进其统一适用和在国际贸易上遵守诚信的需要。 至于属《销售公约》

范围而未有在公约明确解决的问题 ( “内部法律空白” 情况 – 见问题 10)，
应按照公约所依据的一般原则解决，而在没有相关原则的情况下，则应按

照国际私法规定适用的法律解决 (《销售公约》第 7(2)条) 。 
 
关于《销售公约》的一般解释方法，主要是依据有关条文的字眼及文意而

解释。 其他有关《销售公约》事宜的国内法院案例，可能具有说服力，但

没有约束力。有见及此，牵涉《销售公约》事宜的国内法院判决就解释公

约而言可能相关，而该等判决可在  (例如 ) 贸法委法律文本的案例 
(CLOUT) 数据库找到。  
 
如先前提及到，在解释《销售公约》条文时应考虑到促进公约适用的统一。 
这“统一”适用的概念，意指在诠释《销售公约》采用的条款用词时，须独

立于本地故有见解。即使本地法律可能相关， 但按第 7 条，就解释公约而

言，引用本地法律只应作为“最后途径”，以减少在不同司法管辖区适用不

一致的情况。 
 
《销售公约》所依据及按第 7(2)条规定可用以“填补法律空白” (即解决关乎

“内部法律空白”情况的问题) 的一般原则主要包括： 
 
• 订立合同的自由/当事人意思自治; 
 
• 保障当事人可合理援引对方造成的依赖; 

 
• 就行使权利发出通知的规定; 

 
• 当事人之间的平等原则; 

 
• 维护合同的原则; 和 
 
• 赔偿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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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意思自治 
 
13. 《销售公约》是否限制订立合同的自由？根据《销售公约》，买卖双

方是否须按《销售公约》进行交易，抑或可偏离《销售公约》并议定任何

适合他们的合同条款？ 
 
当事人意思自治 (party autonomy) 是《销售公约》的一个根本原则。在这

方面，虽然《销售公约》会预设适用于符合问题 4 所述的三个要求的交易，

但《销售公约》第 6 条明确容许当事方(a)选择有关交易完全不适用公约 
(opt out)，又或(b)在符合《销售公约》第 12 条的条件下，选择采用公约但

对若干范畴作出排除或修改 2。 只要拟修改的《销售公约》条文不属强制

性质，当事方便可自由选择排除或修改《销售公约》的个别条文，以规管

他们之间的交易。 
  
14. 买卖双方在决定是否以《销售公约》规管交易时应考虑什么因素 (假
设交易符合《销售公约》适用要求)？ 
 
大体来说，双方应考虑的部分因素包括： 
 
• 《销售公约》一般较香港本地法律更维护合同，在订立合同、承约和

解释方面的涵盖范围也较本地法律广泛。 
 
• 如有大量订立合同前后所作的声明和行为，当事双方或可考虑该等资

料对解释其合同是否有利。 《销售公约》容许利用订立合同前后的声明和

行为解释合同当事方的意图，但此举一般不为香港本地法律容许。 
 

• 根据《销售公约》，卖家一般有权纠正履行合同时欠妥或不符合同规

定之处。 根据香港法律，买方可在适当的情况下直接退货，但根据《销售

公约》，买方或须接受卖方的替代货物或经纠正的货物 (见问题 22)。 
 
• 《销售公约》就违反销售合同提供的一些补救办法 (例如纠正的权利、

更改合同的便易、以减价作补救) ，在香港法律并无直接对等的规定。而

尽管《销售公约》有助促进买卖双方权利和义务对等，但买卖双方在商讨

补救办法时各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当事人应加注意。 

                                                      
2 具体而言，在(b)的情况时，当事各方不能减损或修改第 12 条，该条指出，如果

有关缔约国已按照公约第 96 条做出了相关声明，公约就订立，修改或终止销售

合同方面准许形式自由的规定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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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如买卖双方希望《销售公约》不适用于他们之间的交易，他们应怎样

做？ 
 
如买卖双方希望《销售公约》不适用于他们之间的交易，建议双方在合同

的适用法律条款中载明《销售公约》不适用，例如把 “现明确表示《联合

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完全不适用。” 加入双方当事人明确选择的适

用法律条款。 
 
16. 本人是以香港为营业地的贸易商。 当《销售公约》适用于香港特区时，

应否在本公司的标准格式购货订单、售货承诺书或合同中明文述明《销售

公约》不适用？ 
 
建议您在决定是否在标准格式购货订单、售货承诺书或合同中明文述明

《销售公约》不适用前，仔细考虑让《销售公约》适用于相关交易的利弊。

但是，如果您和合同的另一方经过仔细考虑，决定不适用 《销售公约》于

有关交易， 建议在相关的标准格式购货订单、售货承诺书或合同中载明

《销售公约》不适用于该项交易。 如交易对方的营业地在《销售公约》另

一缔约国，这点尤其重要。 
 
17. 可否在《销售公约》规管的货物销售合同中使用源自普通法和《国际

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2020》的贸易术语 (例如 FOB (船上交货)、CIF (到岸

交货))？ 
 
可以。如上文所述 (见问题 13)，根据《销售公约》第 6 条，合同当事方可

根据其需要减损《销售公约》的个别条文或改变其效力。 此外，《销售公

约》第 9 条容许采用双方同意的惯例，或双方已知道或理应知道而在国际

贸易上亦广为人知的惯例。这可能包括《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 2020》等

贸易术语。 
 
18. 如交易符合《销售公约》的适用要求，买卖双方可否选择以《销售公

约》规则规管交易所涉的若干事宜，同时选择以选定司法管辖区的本地法

律(《销售公约》除外)规管交易的其他事宜？他们应怎样做？ 
 
可以。 《销售公约》第 6 条容许双方按意愿修改或偏离《销售公约》的个

别条文，只要拟修订的条文不属强制性质便可 (见问题 13)。 如双方同意

交易的若干范畴由《销售公约》规管，而其他部分由选定司法管辖区的本

地法律规管，则建议在合同明确列明交易各部分的适用法律或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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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公约》在香港特区的适用及实施 
 
19. 让《销售公约》适用于香港特区有何利弊？ 
 
《销售公约》适用于香港特区的主要好处，是本港贸易商与《销售公约》

其他缔约国的企业订立货物销售合同时，在适用法律方面有额外选项 (即
可选择采用中立的法律 (neutral law))。合约当事方可自由按设定的方式选

用《销售公约》，并以香港本地法律作为剩余法律（residual law）；或者当

事方可选择只采用香港本地法律而非《销售公约》。 
 
此外，如上文所述 (见问题 2)，不少属《销售公约》缔约方的主要贸易国

也是香港的主要贸易伙伴。随着《销售公约》在全球愈趋普及，《销售公约》

适用于香港特区可能会促进本地生产总值和贸易增长，因为这会有助减少

法律障碍，而这些障碍可令本港与已适用《销售公约》国家之间的自由贸

易缩减或受阻。 
 
这也正视香港企业与具有较强议价能力的海外另一方进行贸易时的常见

情况，就是香港企业在谈判中立或对香港一方有利的适用法律条款时可能

处于劣势。 将《销售公约》延伸至香港特区，可容许双方选择采用一套双

方均能明白和应用的中立规则，从而为各方提供了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 
 
至于《销售公约》适用于香港特区的弊端，最大者看来是改变现状及其相

关成本 (例如从《销售公约》的角度检视受香港法律规管的现有标准合同

所涉及的交易成本 和诉讼成本 (例如需要解决《销售公约》的内部问题和

《销售公约》与香港本地法律相互作用的问题))。 由于《销售公约》包含

大陆法 (civil law) 及普通法 (common law) 两种概念，部分概念在公约实

施初期可能不太为本港企业及其法律顾问熟悉。 
 
20. 当《销售公约》适用于香港特区时，将如何实施？现行规管国际货物

销售的香港法律 (例如《货品售卖条例》(第 26 章) 及相关普通法原则) 会

否受影响或需要修订？ 

 

为了在香港特区实施《销售公约》(当《销售公约》适用于香港特区时)，特

区政府已制定《货品销售（联合国公约）条例》（第 641 章）
3。 该条例将

自律政司司长以宪报公告指定的日期起实施。由於公约将于 2022 年 12 月

                                                      
3 《货品销售（联合国公约）条例》，见: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41.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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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日起适用于香港特区 (请参阅问题 3)，《条例》亦会于同日生效。 

 

根据条例第 5 条，如条例或《销售公约》与香港任何其他法律(例如《货

品售卖条例》（第 26 章）及相关普通法原则)有抵触，则在抵触的范围内，

以条例或《销售公约》为准。 

 

 

《销售公约》与香港法律的相互关系 
 
21. 国际货物销售现时受香港哪项法律规管？ 
 
现时(当《销售公约》尚未适用于香港特区时)，一项国际货物销售交易如属

香港法律的规管范围，即受《货品售卖条例》(第 26 章) 规管。 然而，如

香港法律不适用，目前没有默认的法律或规则规管涉及香港当事方的国际

货物销售交易。 
 
22. 《销售公约》会否改变香港贸易商与香港境外买方／卖方交易的方式？

香港规管国际货物销售的现行法律与《销售公约》的主要差异为何？ 
 
《销售公约》作为统一全球销售法的条约，显然与香港本地销售法例有一

些重要的差异。 在这方面，香港商人可能特别关注：(a)《销售公约》会否

改变香港贸易商与香港境外买方／卖方交易的方式; 和 (b) 香港规管国际

货物销售的现行法律与《销售公约》的主要差异为何。 我们简要介绍一些

主要差异。有关这方面的详细讨论，请参阅咨询文件第 2 章及其附件 2.2。 
 
订立合同： 
 
(a) 除若干例外情况外，《销售公约》条文较香港本地法律倾向更维护合

同。律师和商人应注意公约与香港现行法律在订立合同方面有若干差

异。 
 
(b) 以撤销要约为例，《销售公约》第 16(2) 条确立构成要约不可撤销的若

干准则 (如注明承约期限或有理由信赖该项要约是不可撤销的)。 普
通法则有所不同，任何提出的要约如没有代价作为依据，即视为可随

意撤销，而规定承约期限表面上仅表示在那期限之后要约 (除非在此

期间被撤销）将失效。 
 

(c) 另一项差异来自逾期承约。《销售公约》第 21(2) 条订明，如能证明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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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承约通知若传递正常本应能及时送达要约人，则除非要约人毫不迟

延地通知受要约人该项要约已经失效，否则该项逾期承约仍具效力。 
这点偏离香港的“邮递规则”，该规则确立承约通知在发送之时便已生

效，要约人因而须承担更大的责任。 
 
买卖双方的义务 
 
(a) 《货品售卖条例》(第 26 章) 的准则由符合货品说明、样本及可商售

性隐含条款等概念拼合而成，而《销售公约》则采用单一的“适用性”
概念 (即货物须适用于同一规格货物通常使用的目的)。 整体而言，

《销售公约》似乎以较简单和简化的方法界定“可商售性”，而涵盖范

围则与香港本地法律相若。 
 
(b) 一般而言，买方在《销售公约》第 35 条下享有权利，所收货物须适用

于其通常使用的目的或曾向卖方指明 (或卖方理应知道) 的任何特定

目的。 货物的质量也须与向买方提供的任何样本或样式相同，并须

妥为包装。 若偏离这些规定，货物即不符合同规定，而不符规定则构

成违反合同。 
     
(c) 此外，根据《销售公约》第 37 及 48 条，如有不符合同规定的情况，

只要不对买方造成不当的迟延、开支或不便，卖方可在到期交货之前

和之后纠正任何欠妥之处。 这或与买方在香港本地法律下可拒绝收

货的权利不一致。 
 
(d) 对买方而言，若干义务或与香港本地法律不同。 以检验货物为例，

《销售公约》第 38 条规定买方须在收货后尽快检验货物。 《销售公

约》第 39 条也规定买方须在合理时间内或无论如何在收货日起计两

年内把任何欠妥之处通知卖方，否则买方会丧失声称货物不符合同规

定的权利。 这比香港本地法律更为严格，后者只会在货物未有在合

理时间内获检验时才禁止买方拒绝收货。 
 
根本违反合同及废除合同: 
 
(a) 《销售公约》第 25 条界定根本违反合同的概念，指违反合同的结果

若使另一当事方蒙受损害，以致实际上剥夺他根据合同可享有的利益，

即为根本违反合同。 虽然这项规定在用语上与现行香港法律中关乎

悔约性地违反中间条款（repudiatory breach of an innominate term）的

测试看似相近，但其实这项规定较贸易商熟悉的香港普通法严格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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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违反合同一旦确立，无错失一方即有权根据《销售公约》第 49 或

64 条“废除”合同，并要求作出归还。 这代表必须尽量把双方回复订

立合同前的状况。 
 
(b) 实际上，根本违反合同这特定概念很少能确立，加上《销售公约》主

张维护合同，因此不应与在香港本地法律下可产生终止合同权利的违

反合同条件情况相提并论。 
 
终止合同: 与《销售公约》相比，香港本地法律大体上容许较大的终止合

同权利。 根据香港法律，违反合同条件 (breach of contractual conditions) 
一般会产生终止合同的权利。 然而，根据《销售公约》，废除和终止合同

涉及根本违反合同，其门坎远高于香港本地销售法律的常见要求。 此外，

根据《销售公约》废除合同具有追溯效力，意思是双方均须归还所得利益，

以使他们回复订立合同前所处的状况。 
 
选择违反合同的补救办法: 

 
(a) 《销售公约》与香港法律在补救办法方面的一大差异，在于《销售公

约》容许买方因货物不符合同规定而要求减价: 根据《销售公约》第

50 条，买方可选择保留不符合同规定的货物，然后要求减价以反映实

际交付货物的价值。 虽然在未有付费的情况下，根据现行香港法律，

有透过减价以弥补损害赔偿（abatement against the price）的补救办法，

而该补救办法与上述补救办法大致等同，但《销售公约》下的特定补

救办法甚至在基本上容许买方根据《销售公约》选择减价或寻求损害

赔偿。。 
 
(b) 此外，《销售公约》在强制履行合同(强制履行)方面的回旋余地较大，

惟此补救办法通常受本地法院的酌情决定权所规限 (见《销售公约》

第 28 条)。 
 
损害赔偿: 《销售公约》和香港本地法律在要求损害赔偿方面的规定大致

相同，仅在何时确定和如何计算损害赔偿等方面有细微差异。 根据《销售

公约》，损害赔偿应在审讯时评定，而香港法律则规定在违反合同时厘定。 
此外，根据香港法律，损害赔偿的评定主要参考市场价格，而根据《销售

公约》，则须先检视是否有任何实际替代货物交易，然后才使用市场价格。 
最后，《销售公约》藉审视有关损害是否可以预料来限制追讨，而香港法律

下对因果关系和可预见程度方面则有一套较复杂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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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述比较中得出以下主要观察：第一， 与香港现行法律相比，《销售公

约》较维护合同(意谓即使出现违反合同的情况，《销售公约》仍主张维持

合同效力，而非轻易容许终止合同 )。 第二，《销售公约》就违反销售合

同提供的一些补救办法，在香港法律并无直接对等的规定，但对商人而言

这些补救办法可能是甚为合乎常理的做法。 
 
另一方面，上述差异似乎并非攸关根本制度的性质，反之两个制度大有相

似之处。有意采用《销售公约》(而非香港法律) 的香港商人，很可能只须

轻微调整而非彻底改变其现行营商手法。 
 
23. 当《销售公约》适用于香港特区时，在此实施时如何与规管国际货物

销售的香港现行法律配合？《销售公约》中是否有任何规则可能与香港现

行法律相抵触？有什么潜在解决方法？ 
 
如先前所指，《销售公约》并非一套完整的国际货物销售法规，它只涵盖有

关销售的特定范畴。 对于《销售公约》明确订明不适用的范畴，以及有关

《销售公约》所涵盖事项的问题但不能以其本身的原则充分处理时 (即第

7(2)条所指的 “内部法律空白” 情况 – 见问题 10)，可引用香港法律。 
 
举例说，《销售公约》不涵盖合同效力事宜。因此，若一方当事人在《销售

公约》适用的香港法院提出申索，声称合同是以欺诈手段促致订立以致无

效，则是否涉及欺诈及其对合同有何影响等问题，均受香港法律规管。 
 
正如以上观察所得，本地销售法律与《销售公约》或有差异，某些差异可

能较显著，例如根本违反合同及废除合同的概念源自大陆法司法管辖区，

但因《销售公约》的本质是作为大陆法与普通法制度之间的折衷方案而加

入公约。 
 
虽然存有上述差异，但目前看来似乎没有《销售公约》条文根本抵触香港

本地法律的条文。 此外，《销售公约》下可行的补救办法若影响本地法院

的酌情决定权，例如强制履行合同，《销售公约》第 28 条等条文仍会保障

本地法律赋予本地法院的固有酌情决定权。 
 
另外应注意的是，《货物销售 ( 联合国公约 ) 条例》（第 641 章），第 5 条

赋予《销售公约》规则凌驾效力(见问题 20)。 因此，一般而言，在《销售

公约》适用而所涉事宜受其条文规管的情况下，如条例／《销售公约》与

香港任何其他法律有所抵触，应以《销售公约》规则为准，故技术上不会

有两者互不兼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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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当《销售公约》适用于香港特区时，会否适用于营业地分别在内地和

香港特区的双方当事人之间的交易？ 
 
中国内地企业与香港特区企业之间的交易由于在同一国家内进行，《销售

公约》作为规管国际货物销售的国际公约，并不适用 。 
 
 
进一步资料 
 
25. 有没有一些上文并无提及的《销售公约》数据是我们应该知道和注意

的？ 
 
《销售公约》与香港本地销售法律之间尚有若干差异，一些需要考虑和注

意的要项包括： 
 
风险转移 
 
《销售公约》第 66 至 69 条就风险从卖方转移到买方的事宜订定预设条文。

根据香港法律，当货物的产权从卖方转移到买方，风险通常一并转移；但

根据《销售公约》，风险在货物交付时即予转移。 然而，上述差异实际上

可能只流于理论层面，因为双方当事人通常会在合同中或透过使用《国际

贸易术语解释通则》或其他贸易惯例规定风险在何时转移。 
 
不可抗力／履行义务的障碍 
 
《销售公约》第 79 条作为一种不可抗力的条款，订明如出现当事人不能控

制且无法合理预期或考虑到的障碍，当事人的义务即可免除。 尽管第 79
条与香港本地法律的 “受挫失效” (“frustration”) 概念相似，但在实施时有

别于受挫失效原则。  
 
两者的主要差异是，受挫失效使合同自动撤销售，并解除双方进一步履行

合同的义务；而第 79 条则仅暂时中止双方的义务，有关障碍一旦消失，双

方的义务即告恢复。 
 
26. 从哪里可以取得更多关于《销售公约》的资料，例如文章、案例等？ 
 
许多内容翔实有关《销售公约》的参考资料都是公开的，例如载于贸法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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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和佩斯大学国际商业法律学院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Law at 

Pace University)（“国际商业法律学院”）
5
各自有关《销售公约》网页上的

资料。在这些网页上不仅可以找到《销售公约》的文本（包括其所有官方

语文本），还有相关判例法数据库
6
和判例法摘要、应用《销售公约》指南、

关于《销售公约》的在线讲座和学术文章，以及起草《销售公约》合同的

指南。  

 

再者，律政司现时关于《销售公约》网页
7
收集了相关有用的资料和资源(包

括与上述网页的连结)，以方便市民查阅和参考。 

 
- 完 – 

 
 

[#359323v1B] 
 

                                                      
4  贸法会关于《销售公约》的网页包括：

https://uncitral.un.org/zh/texts/salegoods/conventions/sale_of_goods/cisg , 

以及 https://uncitral.un.org/zh/cisg40。 
5  国际商业法律学院的 “《销售公约》数据库”网页位于：

https://iicl.law.pace.edu/cisg/cisg。 
6  贸法委备有案例数据库，名为关于贸法委法律文本的案例  (CLOUT) 

(https://www.uncitral.org/clout/zh/index.html)，载有世界各地超过 900 个《销

售公约》案例。 
7  网页位于： 

https://www.doj.gov.hk/sc/featured/un_convention_on_contracts_for_the_int
ernational_sale_of_goods.html。 

https://uncitral.un.org/zh/texts/salegoods/conventions/sale_of_goods/cisg
https://uncitral.un.org/zh/cisg40
https://iicl.law.pace.edu/cisg/cisg
https://www.uncitral.org/clout/zh/index.html
https://www.doj.gov.hk/sc/featured/un_convention_on_contracts_for_the_international_sale_of_goods.html
https://www.doj.gov.hk/sc/featured/un_convention_on_contracts_for_the_international_sale_of_good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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